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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 
當 局 就 代 表 團 體 對 《 調 解 條 例 草 案 》 ( “《 條 例 草 案 》 ” )  

個 別 條 文 (包 括 草 擬 事 宜 ) 的 陳 述 書 所 作 的 最 新 回 應
1 

 

編號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條 文  意 見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1 .  草 案 第 2 (1 ) 條 中 調 解 協 議

的 定 義  

 

認 為 調 解 協 議 也 可 包 括 口 頭 或 憑 行 為

作 出 的 協 議 。 [ 香 港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； 香

港 律 師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) 81 9 / 11 - 12 ( 03 )

號 文 件 ) ； 仲 良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4)號 文 件 ) ]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適 用 於 涉 及 書 面

調 解 協 議 的 有 組 織 調 解 程 序 。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無 意 適 用 於 其 他 非

正 式 的 程 序 。  

2 .  草 案 第 2 (1 ) 條 中 調 解 協 議

的 定 義  

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沒 有 說 明 調 解 員 也 是 調

解 的 立 約 方 。 [ 誠 明 顧 問 香 港 有 限 公 司

(立 法 會 C B( 2 )8 02 /11 - 12 (1 3 )號 文 件 ) ]  

調 解 協 議 可 訂 明 或 不 訂 明 包 括 調

解 員 為 立 約 方 之 一  —  參 閱 草 案

第 2( 1 ) 條 有 關 調 解 協 議 定 義 中 的

( a )、 ( b )及 ( c )段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最 新 資 料 包 括 就 香 港 調 解 仲 裁 中 心  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陳 述 書 ( 日 期 為 2 0 1 2 年 2 月 8 日 ) 作 出 的 回 應 ， 有 關 回 應 已 加 底

線 作 識 別 。  

 

立法會 CB(2)1499/11-12(02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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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草 案 第 2 (1 ) 條 中 調 解 通 訊

的 定 義  

 

( i )  把 調 解 通 訊 界 定 為 ―說 出 的 任 何 說

話 或 作 出 的 任 何 作 為 ‖及 ―擬 備 的 任

何 文 件 ‖， 可 能 不 切 實 際 。 [黎 錦 文

李 孟 華 律 師 事 務 所 ]  

 

( i i )  認 為 只 有 關 於 讓 步 、 承 認 與 和 解

的 提 議 才 須 保 密 ， 而 在 調 解 過 程

中 已 做 或 已 準 備 但 ―未 經 通 訊 ‖的 事

情 或 已 作 出 或 已 修 改 的 一 些 計 算

數 字 ， 則 不 應 包 括 為 調 解 通 訊 。

[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2)號 文 件 ) ]  

 

(i i i)  調 解 通 訊 的 定 義 太 廣 。 [ 香 港 建 築

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19 / 11 -

1 2 (0 4 )號 文 件 ]  

為 確 保 調 解 通 訊 的 保 密 得 到 足 夠

保 障 ， 實 有 需 要 把 為 調 解 的 目 的

或 在 調 解 的 過 程 中 ―說 出 的 任 何 說

話 或 作 出 的 任 何 作 為 ‖及 ―擬 備 的 任

何 文 件 ‖ ， 納 入 調 解 通 訊 的 定 義 範

圍 內 。 但 在 調 解 的 過 程 中 或 為 調

解 的 目 的 而 作 出 的 讓 步 、 承 認 及

和 解 提 議 ， 跟 其 他 說 過 的 東 西 ，

通 常 難 以 區 分 或 清 楚 劃 分 。 將 調

解 通 訊 的 定 義 進 一 步 收 窄 ， 可 能

會 引 起 爭 議 ， 因 而 影 響 調 解 的 成

效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現 時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所 建 議 的 定 義 已 取 得 適 當 的

帄 衡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構 成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所 界 定 為 調 解 通 訊 的 任 何 資

料 ， 在 獲 得 草 案 第 8 ( 2 ) ( a ) 條 提 述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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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所 有 有 關 人 士 同 意 下 ， 或 者 在

草 案 第 8 (2 ) 及 ( 3 ) 條 所 提 述 的 其 他

例 外 情 況 下 ， 可 予 披 露 。  

4 .  草 案 第 2 (1 ) 條 中 調 解 通 訊

的 定 義  

 

和 解 協 議 的 保 密 應 透 過 有 關 各 方 訂 立

協 議 而 非 立 法 規 管 。 [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

(立 法 會 C B( 2 )8 19 /11 - 12 (0 4 )號 文 件 ]  

現 擬 的 調 解 通 訊 定 義 並 不 包 括 經

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並 無 強 迫 當 事 人 把 經 調 解 的 和 解

協 議 保 密 ， 也 沒 有 限 制 當 事 人 在

其 協 議 加 入 相 關 明 確 條 款 的 自 主

權 。  

5 .  草 案 第 2 (1 ) 條 中 調 解 員 的

定 義  

( i )  澄 清 誰 人 可 擔 任 調 解 員 。 未 經 訓

練 但 具 經 驗 的 調 解 員 有 可 能 在 不

知 情 的 情 況 下 觸 犯 法 律 。 [ 民 主 建

港 協 進 聯 盟 ]  

 

( i i )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指 的 調 解 員 應 為

―認 可 調 解 員 ‖ 。 [ 黎 錦 文 李 孟 華 律

由 於 主 要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正 考 慮

在 香 港 成 立 由 業 界 主 導 的 單 一 非

法 定 調 解 員 資 格 評 審 組 織 ， 當 局

不 建 議 在 現 階 段 就 調 解 員 的 資 格

施 加 強 制 性 規 定 。 現 時 香 港 大 部

分 調 解 員 都 透 過 不 同 調 解 服 務 提

供 者 受 過 訓 練 並 取 得 認 可 資 格 ，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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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 事 務 所 ]  

 

( i i i )  應 指 明 不 偏 不 倚 的 調 解 員 是 否 須

具 認 可 資 格 。 [香 港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]  

 

( i v )  應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內 調 解 員 之 前

加 上 ―受 過 訓 練 ‖ 一 詞 。 [ 趙 承 帄 醫

生 ， 專 業 調 解 員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1)號 文 件 ]  

 

( v )  劃 一 調 解 員 培 訓 和 資 格 評 審 制

度 。 [ 專 業 和 解 顧 問 中 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1)號 文 件 ) ]  

大 部 分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都 會 提 供

4 0 小 時 培 訓 課 程 及 資 格 評 核 。 調

解 各 方 通 常 會 考 慮 委 任 主 要 調 解

服 務 提 供 者 名 冊 所 列 的 調 解 員 。  

6 .  草 案 第 4 條  本 條 應 包 括 一 項 要 素 ， 即 有 關 當 事 人

須 作 出 真 誠 努 力 嘗 詴 達 成 協 議 以 解 決

爭 議 。 [香 港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]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擬 適 用 於 涉 及 書 面

調 解 協 議 的 有 組 織 調 解 程 序 。 當

事 人 在 簽 訂 調 解 協 議 前 ， 須 詳 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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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慮 協 議 的 條 款 。  

7 .  草 案 第 4 (1 )條  ―不 偏 不 倚 ‖ 與 ―中 立 ‖ 的 用 詞 。 [ 專 業 調

解 及 談 判 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2 )8 02 / 11 -

1 2 (1 0 )號 文 件 ) ]  

相 對 ―中 立 ‖而 言 ， ―不 偏 不 倚 ‖一 詞

較 着 重 調 解 員 的 行 為 ， 強 調 沒 有

任 何 利 害 關 係 、 沒 有 任 何 偏 見 ，

即 調 解 過 程 中 不 會 偏 袒 任 何 一 方

的 意 思 。 海 外 的 調 解 法 例 亦 趨 向

採 用 ―imp ar t i a l ‖ ( 不 偏 不 倚 ) 一 詞 。

此 外 ， 《 香 港 調 解 守 則 》 也 是 採

用 ―im p ar t i a l i t y‖ ( 公 正 無 私 )一 詞 。  

8 .  草 案 第 4 (1 )條  沒 有 提 及 參 與 調 解 屬 自 願 性 質 。 草 案

第 4 (1 ) ( a ) 至 ( d )條 訂 明 的 事 宜 屬 當 事 人

而 非 調 解 員 的 責 任 ， 因 為 調 解 員 是 擔

當 斡 旋 的 角 色 。 [ 香 港 律 師 會 ( 立 法 會

C B 

(2)819/11-12(03) 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 調 解 仲

裁 中 心 ( 立 法 會 CB1034/11-12(01) 號 文

我 們 認 為 現 擬 的 調 解 定 義 恰 當 。

澳 洲 和 加 拿 大 等 訂 有 調 解 法 例 的

司 法 管 轄 區 ， 均 採 用 類 似 定 義 ，

並 沒 有 使 用 ―自 願 ‖一 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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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) ]  

9 .  草 案 第 4 (2 )條  調 解 可 由 多 於 ―一 名 ‖ 調 解 員 進 行 。 [ 誠

明 顧 問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3)號 文 件 ) ]  

草 案 第 4( 2 ) 條 英 文 文 本 中 的

―m edi a t o r ‖一 詞 冠 以 不 定 冠 詞 ―a‖，

並 不 具 有 限 定 僅 可 由 一 名 調 解 員

進 行 會 議 的 效 力  –  可 參 閱 《 釋 義

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 1 章 )第 7 ( 2 )條 ，

該 條 文 規 定 單 數 的 字 亦 指 眾 數 。  

1 0 .  草 案 第 4 (2 )及 (3 )條  關 注 調 解 前 的 電 話 對 話 是 否 屬 草 案 第 4

條 所 界 定 的 調 解 分 節 。 這 是 否 表 示 ，

例 如 調 解 員 與 爭 議 一 方 或 其 律 師 在 調

解 前 關 於 選 擇 場 地 的 電 話 對 話 屬 調 解

分 節 ， 而 就 《 調 解 條 例 》 而 言 已 進 行

一 個 調 解 分 節 ， 如 是 者 可 想 像 到 ， 持

對 抗 態 度 的 爭 議 各 方 可 以 宣 稱 ： ―我 們

進 行 了 一 個 調 解 分 節 ， 因 此 已 履 行 我

們 在 《 調 解 實 務 指 示 》 下 的 責 任 ， 但

草 案 第 4 ( 2 ) 及 ( 3 ) 條 旨 在 釐 清 就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而 言 調 解 的 涵 義 ，

以 保 障 ( 草 案 第 2(1 ) 條 所 界 定 ) ―為

調 解 的 目 的 或 在 調 解 的 過 程 中 ‖ 作

出 的 任 何 調 解 通 訊 的 保 密 性 質 。

在 決 定 怎 樣 才 構 成 《 實 務 指 示 31  

－  調 解 》 ( ―《 實 務 指 示 3 1 》 ‖ )所

指 的 最 低 參 與 程 度 或 實 質 調 解 會

議 時 ， 法 院 會 考 慮 調 解 的 質 素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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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未 能 就 場 地 達 成 協 議 ‖。 [太 帄 洋 中

心 (立 法 會 C B( 2 )8 19 / 11 -1 2 (0 1 )號 文 件 ) ]  

 

不 是 數 量 ， 以 及 當 事 人 的 行 爲 是

否 具 誠 意 和 真 正 嘗 詴 調 解 ( 見 Hak 

Tun g  A l f red 對 Blo om b er g  L . P. (商

號 ) 及 另 一 人 案 ( 高 院 民 事 訴 訟

2 0 10 年 第 19 8 號 ) ) 。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內 的 調 解 定 義 ， 不 應 按 代 表

團 體 意 見 所 述 的 方 式 和 目 的 被 引

用 來 解 釋 《 實 務 指 示 31》 。  

11 .  草 案 第 5 條  應 考 慮 彈 性 處 理 跨 境 調 解 。 [ 仲 良 集 團

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 C B( 2) 80 2 / 11 - 12 ( 14 )

號 文 件 ) ]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(如 獲 通 過 )會 適 用 於

草 案 第 5 條 所 述 根 據 調 解 協 議 進

行 的 調 解 ， 其 中 包 括 全 部 或 部 分

在 香 港 進 行 的 調 解 。  

1 2 .  草 案 第 5 (2 )條  當 局 應 考 慮 現 行 做 法 的 差 別 ， 而 非 排

除 日 後 可 能 有 問 題 的 若 干 程 序 。 [ 香 港

建 築 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19 /11 -

1 2 (0 4 )號 文 件 ]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訂 明 的 程

序 ， 為 若 干 現 行 條 例 下 的 獨 立 法

定 制 度 。 相 關 機 關 可 因 應 香 港 調

解 服 務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， 檢 討 該 等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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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定 制 度 下 的 現 行 做 法 。  

1 3 .  草 案 第 5 (4 )條  本 條 可 能 會 影 響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制 定

前 進 行 的 調 解 。 [ 誠 明 顧 問 香 港 有 限 公

司 (立 法 會 C B( 2 )8 02 / 11 -1 2 (1 3 )號 文 件 ) ]  

草 案 第 5 (4 ) 條 不 會 對 當 事 人 ―不 受

損 害 ‖  的 權 益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。 相

反 ， 如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(如 獲 通 過 )

生 效 日 期 後 尋 求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，

即 使 相 關 的 調 解 是 在 該 日 期 前 完

結 ， 上 述 條 文 亦 會 保 障 調 解 通 訊

的 保 密 性 。  

1 4 .  草 案 第 7 條  在 調 解 過 程 提 供 協 助 或 支 援 的 規 定 不

應 只 針 對 法 律 專 業 人 員 。 [ 社 會 發 展 研

究 總 會 ( 立 法 會 CB( 2 ) 80 2 / 11 - 12 ( 04 ) 號

文 件 ) 及 ( 立 法 會 CB( 2 ) 80 9 / 11 - 12 ( 01 ) 號

文 件 ) ]  

草 案 第 7 條 釐 清 ， 在 調 解 過 程 中

提 供 協 助 或 支 援 ， 不 會 視 為 干 犯

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第 1 59 章 )中

某 些 條 文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無 需 就

其 他 專 業 人 員 作 出 類 似 的 釐 清 。  

1 5 .  草 案 第 7 條  此 條 文 並 無 必 要 ， 應 予 刪 除 。 [ 香 港 律

師 會 ( 立 法 會 C B(2 ) 81 9 / 11 - 12 ( 03 ) 號 文

件 ) ]  

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 9 章 )第 6 3 條

規 定 ，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 ( 第

1 59 章 )第 44、 45 及 47 條 不 適 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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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仲 裁 程 序 。 律 政 司 司 長 擔 任 主

席 的 調 解 工 作 小 組 ( ―工 作 小 組 ‖ ) 建

議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加 入 類 似 條

文 。 由 於 仲 裁 和 調 解 都 是 替 代 訴

訟 的 糾 紛 解 決 方 法 ， 調 解 專 責 小

組 亦 認 同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加 入 類

似 條 文 ， 以 求 貫 徹 一 致 。 其 他 司

法 管 轄 區 的 調 解 法 例 亦 載 有 類 似

條 文 ， 例 如 馬 耳 他 《 2 00 4 年 調 解

法 令 》 第 2 5 條 及 保 加 利 亞 《 20 04

年 調 解 法 令 》 第 12 ( 1 )及 ( 3 )條 。 加

入 草 案 第 7 條 會 確 保 在 調 解 過 程

中 協 助 和 支 援 爭 議 各 方 的 人 士 不

會 蒙 受 干 犯 第 1 59 章 第 44、 45 及

4 7 條 的 風 險 ， 當 中 顧 及 到 一 個 情

況 ， 就 是 與 仲 裁 一 樣 ， 有 關 人 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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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能 來 自 外 地 。  

1 6 .  草 案 第 8 條  ( i )  沒 有 訂 明 違 反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制

裁 。 未 釐 清 當 事 人 是 否 只 能 循 法

庭 制 度 尋 求 民 事 補 救 。 [ 循 道 衛 理

中 心 ； 聯 合 調 解 專 線 辦 事 處 ]  

 

( i i )  考 慮 訂 明 違 反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制

裁 。 [ 香 港 律 師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19 / 11 - 12 ( 03) 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

銀 行 公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92 / 11 -

1 2 (0 1 )號 文 件 ) ]  

 

(iii)  建 議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加 入 罰 則 ，

以 免 違 反 保 密 原 則 。 [ 香 港 工 程 師

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 83 1 / 11 - 12 (0 1 )

號 文 件 ) ]  

調 解 程 序 運 作 靈 活 ， 通 過 調 解 達

成 的 和 解 為 調 解 的 各 方 所 同 意 。

調 解 不 是 裁 決 。 當 局 認 為 ， 現 行

就 強 制 執 行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可

供 採 用 的 民 事 補 救 ， 已 經 足 夠 。

澳 洲 及 美 國 等 國 家 一 般 認 為 經 調

解 的 和 解 協 議 屬 於 合 約 ， 因 而 會

引 用 一 貫 的 合 約 法 原 則 處 理 在 強

制 執 行 有 關 協 議 方 面 出 現 的 爭

議 。 此 外 ， 2 00 9 年 6 月 公 布 的

《 香 港 調 解 守 則 》 已 獲 主 要 調 解

服 務 提 供 者 採 納 ， 例 如 組 成 聯 合

調 解 專 線 辦 事 處 ( ―專 線 辦 事 處 ‖ ) 的

8 間 機 構 。 每 間 機 構 都 設 有 完 善 的

投 訴 和 紀 律 程 序 ， 以 執 行 該 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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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與 強 制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相 若 的 簡 單

機 制 。 [ 皇 家 特 許 測 量 師 學 會 香 港

分 會 ]  

則 。  

 

專 責 小 組 及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公 眾 諮

詢 期 間 所 收 到 的 意 見 和 其 他 司 法

管 轄 區 的 法 律 ， 並 審 議 有 關 事 宜

後 ， 決 定 不 為 該 類 制 裁 制 定 條

文 。 假 如 有 人 違 反 保 密 規 則 ， 受

屈 一 方 可 就 違 反 保 密 行 為 向 法 庭

尋 求 民 事 補 救 ； 如 調 解 員 違 反 保

密 規 則 ， 受 屈 一 方 更 可 投 訴 有 關

調 解 員 。 據 悉 ， 在 訂 有 調 解 法 例

的 司 法 管 轄 區 中 ， 只 有 奧 地 利 訂

有 違 反 保 密 行 為 的 刑 事 制 裁 。  

1 7 .  草 案 第 8 (1 )條  保 密 不 應 只 限 於 調 解 通 訊 ， 嘗 詴 洽 商

和 解 過 程 所 涉 及 的 文 件 亦 應 保 密 。 [ 香

港 認 可 調 解 員 學 會 ( 立 法 會

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， ―為 調 解 的 目

的 或 在 調 解 的 過 程 中 ‖ 嘗 詴 洽 商 和

解 所 涉 及 的 文 件 ， 如 符 合 草 案 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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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2)號 文 件 ) ]  條 所 載 調 解 通 訊 的 定 義 ， 則 其 保

密 性 會 受 到 保 障 。  

1 8 .  草 案 第 8 (2 )條  可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 例 外 情 況 不 利 於 調

解 。 [香 港 律 師 會 (立 法 會 C B(2 ) 81 9 /11 -

1 2 (0 3 )號 文 件 ) ] .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致 力 在 保 障 調 解 的

保 密 性 與 防 止 濫 用 之 間 求 取 帄

衡 。  

1 9 .  草 案 第 8 (2 )條  調 解 通 訊 的 披 露 應 限 制 於 當 事 人 而 非

―任 何 人 ‖。 [調 解 發 展 研 究 總 會 (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5) 號 文 件 ) 及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9 / 11 - 12 ( 02)號 文 件 ) ]  

任 何 人 如 欲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， 須 得

到 所 有 當 事 人 、 調 解 員 及 在 調 解

過 程 中 作 出 通 訊 的 第 三 方 同 意 。  

2 0 .  草 案 第 8 (2 )條  ( i )  認 為 任 何 人 應 可 披 露 本 人 所 作 的

調 解 通 訊 。 [ 香 港 營 造 師 學 會 (立 法

會 C B( 2 )8 02 /11 -12 ( 07 ) 號 文 件 ) ；

誠 明 顧 問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3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當 事 人 應 可 披 露 本 人 所 作 的 調 解

任 何 人 如 可 隨 意 披 露 本 人 所 作 的

調 解 通 訊 ， 則 該 項 披 露 可 能 會 間

接 令 其 他 當 事 人 蒙 受 損 害 或 對 其

他 參 與 調 解 過 程 的 人 造 成 壓 力 。

我 們 認 為 ，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目 前 建

議 的 限 制 及 例 外 情 況 已 作 出 適 當

帄 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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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訊 。 [ 香 港 和 解 中 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9)號 文 件 ) ]  

 

2 1 .  草 案 第 8 (2 )條  應 澄 清 本 條 會 否 影 響 關 於 在 調 解 協 議

中 加 入 合 約 條 款 要 求 爭 議 各 方 須 遵 守

保 密 規 則 的 慣 常 做 法 [ 香 港 大 學 法 律 學

院 ]  

調 解 協 議 是 合 約 文 件 ， 只 要 合 約

條 款 既 不 抵 觸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條

文 ， 亦 沒 有 摒 除 法 院 的 司 法 管 轄

權 ， 則 當 事 人 有 權 加 入 他 們 認 為

有 需 要 的 條 款 。  

2 2 .  草 案 第 8 (2 ) ( a )條  由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規 定 須 得 到 調 解 員

同 意 才 可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， 當 事 人 可 能

會 向 調 解 員 施 壓 ， 以 披 露 有 關 調 解 通

訊 。 [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19 / 11 - 12 ( 02)號 文 件 ) ]  

調 解 員 應 可 自 行 獨 立 決 定 是 否 同

意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， 並 可 考 慮 當 事

人 希 望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 理 由 。  

2 3 .  草 案 第 8 (2 ) ( c )條  調 解 通 訊 內 容 一 般 ―不 得 損 害 權 益 ‖ ，

因 此 在 隨 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不 應 受 文 件

透 露 規 定 所 規 限 。 [ 香 港 認 可 調 解 員 學

會 ( 立 法 會 CB(2)802/11 -12(02) 號 文

草 案 第 8( 2 ) (c ) 條 防 止 當 事 人 濫 用

調 解 程 序 ， 在 調 解 過 程 中 引 用 原

屬 可 透 露 的 資 料 ， 使 之 變 為 ―不 可

透 露 ‖， 草 案 第 8(2 ) ( c )條 並 沒 有 授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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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)； 民 主 黨 (立 法 會 CB(2)802/11-12(03)

號 文 件 )]  

權 任 何 人 披 露 不 受 現 行 文 件 透 露

規 則 所 規 限 的 文 件 。  

2 4 .  草 案 第 8 (2 ) (d )條  ( i )  澄 清 ―合 理 理 由 ‖。 [循 道 衛 理 中 心 ]  

( i i )  認 為 關 於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 ―合 理 理

由 ‖ 要 求 ， 過 於 寛 鬆 。 [ 仲 良 集 團 有

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02 / 11 -

1 2 (1 4 )號 文 件 ) ]  

當 個 別 個 案 的 實 際 情 況 須 加 以 考

慮 時 ， 法 例 規 定 經 常 採 用 ―合 理 理

由 ‖ 為 客 觀 標 準 的 一 項 元 素 。 澳

洲 、 薩 摩 亞 及 新 加 坡 等 國 家 的 調

解 法 例 也 加 入 類 似 元 素 。  

2 5 .  草 案 第 8 (2 ) (d )條  認 為 該 例 外 情 況 並 不 合 宜 。 [ 香 港 銀 行

公 會 ( 立 法 會 C B(2 ) 89 2 / 11 - 12 ( 01 ) 號 文

件 ) ]  

調 解 專 責 小 組 及 《 調 解 條 例 》 組

已 討 論 和 考 慮 可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

例 外 情 況 。 澳 洲 、 馬 耳 他 、 新 加

坡 及 美 國 等 國 家 的 調 解 法 例 也 加

入 類 似 的 例 外 情 況 。  

2 6 .  草 案 第 8 (2 ) ( e )條  對 於 發 布 涉 及 調 解 結 果 的 一 般 統 計 數

字 並 無 異 議 ， 並 對 非 故 意 披 露 調 解 細

節 的 情 況 表 示 關 注 。 [香 港 銀 行 公 會 (立

法 會 C B( 2 )8 92 /11 -1 2 (0 1 )號 文 件 ) ]  

關 注 備 悉 。 不 過 ， 調 解 專 責 小 組

及 其 轄 下 的 《 調 解 條 例 》 組 認

為 ， 根 據 草 案 第 8 ( 2 ) ( e ) 條 作 出 披

露 ， 對 調 解 服 務 在 香 港 的 發 展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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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理 需 要 ； 該 條 規 定 ， 為 研 究 、

評 估 或 教 育 的 目 的 而 作 出 披 露 ，

並 且 該 項 披 露 沒 有 洩 露 該 項 調 解

通 訊 所 關 乎 的 人 的 身 分 ， 亦 相 當

不 可 能 洩 露 該 人 的 身 分 ， 則 調 解

通 訊 可 予 披 露 。 澳 洲 等 國 家 及 美

國 俄 勒 岡 州 也 針 對 為 研 究 的 目 的

而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， 訂 定 類 似 的 法

定 例 外 情 況 。  

2 7  草 案 第 8 (3 )條  ( i )  法 院 ／ 審 裁 處 是 否 就 披 露 調 解 通

訊 給 予 許 可 的 驗 證 準 則 不 難 達

到 。 [ 太 帄 洋 中 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19 / 11 - 12 ( 01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當 事 人 可 能 濫 用 針 對 專 業 失 當 行

為 的 申 訴 ， 作 出 不 合 理 申 訴 以 求

披 露 調 解 通 訊 。 [ 香 港 認 可 調 解 員

我 們 深 信 ， 指 明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處

在 聆 訊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提 出 的

許 可 申 請 時 ， 會 對 所 有 條 文 作 整

體 的 詮 釋 ，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情 況 ，

並 慎 審 權 衡 就 每 宗 個 案 把 調 解 通

訊 保 密 或 披 露 的 需 要 。 草 案 第

1 0 (2 ) 條 就 為 有 關 目 的 而 行 使 酌 情

權 向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提 供 清 晰 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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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 80 2 / 11 - 12 (0 2 )

號 文 件 ) ]  

 

(iii)  如 沒 有 規 定 須 證 實 申 訴 成 立 ， 則

關 於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 例 外 情 況 過

於 寬 鬆 。 [ 民 主 黨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3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v )  關 於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 要 求 過 於 寬

鬆 。 [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19 / 11 - 12 ( 02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v )  法 院 ／ 審 裁 處 是 否 就 披 露 調 解 通

訊 給 予 許 可 的 驗 證 準 則 過 於 廣 泛 ，

缺 乏 指 導 原 則 。 [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( 立

法 會 C B( 2 )8 92 /11 -1 2 (0 1 )號 文 件 ) ]  

引 。 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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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8 .  草 案 第 8 (3 ) ( a )條  應 刪 除 ―質 疑 ‖ 一 詞 。 [ 黎 錦 文 李 孟 華 律

師 事 務 所 ]  

任 何 當 事 人 可 透 過 提 起 法 律 程

序 ， 質 疑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的 有

效 性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規 定 任 何 人

如 為 質 疑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的 目

的 而 尋 求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， 必 須 獲

得 指 明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許 可 。  

2 9 .  草 案 第 8 (3 ) (b )條  ( i )  沒 有 界 定 ―專 業 失 當 行 為 ‖ 。 [ 固 堤

建 築 測 量 及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6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本 條 應 予 剔 除 ， 尤 其 因 為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沒 有 界 定 ―專 業 失 當 行 為 ‖。

[黎 錦 文 李 孟 華 律 師 事 務 所 ]  

根 據 現 行 做 法 ， 調 解 員 通 常 需 要

遵 從 所 屬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訂 立 的

專 業 操 守 守 則 。 由 於 主 要 調 解 服

務 提 供 者 仍 在 致 力 成 立 一 個 單 一

資 格 評 審 組 織 ， 我 們 認 為 不 宜 在

現 階 段 建 議 為 所 有 調 解 員 釐 定 劃

一 的 專 業 操 守 標 準 。  

3 0 .  草 案 第 8 條  ( i )  應 容 許 為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而 披 露 調

解 通 訊 。 [民 主 建 港 協 進 聯 盟 ]  

 
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三 十 五 條 保 障 取 得

秘 密 法 律 諮 詢 的 權 利 。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並 無 限 制 當 事 人 尋 求 法 律 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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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訂 明 准 許 當 事 人 向 各 自 的 專 業 顧

問 (即 律 師 及 財 務 顧 問 )披 露 調 解 通

訊 。 [ 香 港 測 量 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2) 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

建 築 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2 ) 81 9 / 11 -

1 2 (0 4 )號 文 件 ]  

見 的 效 力 。 此 外 ， 當 事 人 在 有 需

要 的 情 況 下 ， 通 常 亦 會 在 調 解 協

議 中 加 入 明 訂 條 款 ， 容 許 為 尋 求

財 務 或 其 他 專 業 意 見 的 目 的 而 披

露 機 密 資 料 。 如 雙 方 沒 有 達 成 這

方 面 的 協 定 ， 草 案 第 8 ( 3 ) 條 則 提

供 了 途 徑 ， 讓 當 事 人 可 以 為 尋 求

財 務 或 其 他 專 業 意 見 的 目 的 ， 向

指 明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申 請 披 露 調

解 通 訊 的 許 可 。 以 我 們 所 知 ， 這

個 途 徑 現 時 在 普 通 法 之 下 是 不 存

在 的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沒 有 限 制 當

事 人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的 含 義 ， 我 們

會 加 入 一 項 明 訂 條 文 ， 以 准 許 為

徵 詢 法 律 意 見 而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。  

3 1 .  草 案 第 8 條  當 事 人 和 調 解 員 未 必 記 得 在 調 解 過 程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無 意 亦 沒 有 載 列 條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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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所 說 的 話 。 調 解 員 可 能 需 要 撰 寫 備

忘 錄 。 至 於 向 何 人 、 於 何 時 、 用 什 麼

形 式 披 露 備 忘 錄 ， 以 及 披 露 資 料 是 否

公 帄 ， 則 沒 有 清 楚 說 明 。 [ 固 堤 建 築 測

量 及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6) 號 文 件 )； 仲 良 集 團

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 C B( 2) 80 2 / 11 - 12 ( 14 )

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 調 解 仲 裁 中 心 ( 立 法 會

C B10 34 / 11 -1 2 (0 1)號 文 件 ) ]  

文 以 規 定 如 何 進 行 調 解 ， 以 及 調

解 員 或 調 解 各 方 須 就 調 解 撰 寫 或

備 存 備 忘 錄 的 程 度 。  

3 2 .  草 案 第 9 條  保 障 不 願 意 在 隨 後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出 任

證 人 或 作 證 的 調 解 員 。 [ 民 主 建 港 協 進

聯 盟 ； 香 港 公 教 婚 姻 輔 導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9 / 11 - 12 ( 05) 號 文 件 )； 誠 明 顧 問

香 港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 C B(2 )8 02 / 11 -

1 2 (1 3 )號 文 件 ) ]  

我 們 認 為 無 需 為 這 目 的 加 入 法 定

條 文 。 雖 然 調 解 協 議 可 訂 明 有 關

各 方 同 意 不 會 在 隨 後 的 法 律 程 序

中 傳 召 調 解 員 出 任 證 人 或 作 證 ，

若 法 院 認 為 為 了 司 法 公 正 而 須 作

出 有 關 披 露 ， 協 議 本 身 不 能 阻 止

法 院 命 令 披 露 證 據 (見 F ar m As s i s t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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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t d .  ( i n  l i q . )  訴  T h e  Sec re t ar y  o f  

St a t e  f o r  t he  E nv i ro n m en t ,  Fo o d  

a n d  R ur a l  A f f a i r s 案 (N o .  2 )  [ 20 09]  

W E HC  11 0 2  ( TCC )。 在 該 案 中 ， 法

院 駁 回 調 解 員 將 證 人 傳 票 作 廢 的

申 請 )。  

3 3 .  草 案 第 9 條  ( i )  建 議 在 任 何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不

應 援 引 調 解 通 訊 作 為 證 據 。 [ 香 港

認 可 調 解 員 學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2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有 關 調 解 通 訊 的 可 接 納 性 的 條 款

可 能 對 調 解 通 訊 得 以 保 密 造 成 負

面 的 影 響 。 [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會 (立 法

會 C B( 2 )8 19 /11 -1 2( 0 2 )號 文 件 ) ]  

 

草 案 第 9 條 作 出 限 制 ， 規 定 在 任

何 程 序 中 ， 只 有 在 獲 得 指 明 法 院

或 審 裁 處 的 許 可 下 ， 調 解 通 訊 方

可 獲 接 納 作 為 證 據 。 指 明 法 院 或

審 裁 處 將 具 備 把 關 作 用 ， 可 帄 衡

每 宗 個 案 中 把 調 解 通 訊 保 密 或 披

露 的 需 要 。 草 案 第 1 0 (2 ) 條 就 法 院

或 審 裁 處 為 有 關 目 的 行 使 酌 情 權

而 訂 定 清 晰 指 引 。 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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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不 同 意 在 仲 裁 或 行 政 程 序 中 可 披

露 及 可 接 納 調 解 通 訊 作 為 證 據 。

[ 仲 良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4)號 文 件 ) ]  

3 4 .  草 案 第 1 0 條  由 法 院 或 審 裁 處 負 責 裁 定 有 關 披 露 調

解 通 訊 的 許 可 申 請 ， 可 能 引 發 更 多 訴

訟 案 件 。 [誠 明 顧 問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(立 法

會 C B( 2 )8 02 /11 -1 2( 1 3 )號 文 件 ) ]  

根 據 現 行 普 通 法 ， 如 雙 方 沒 有 達

成 協 定 ， 當 事 人 為 尋 求 披 露 調 解

通 訊 ， 無 論 如 何 亦 得 向 法 院 作 出

申 請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就 保 密 和 證

據 的 可 接 納 性 的 事 宜 制 訂 法 定 條

文 ， 將 給 予 當 事 人 如 何 處 理 這 方

面 問 題 的 清 晰 指 引 ， 從 而 幫 助 他

們 在 考 慮 是 否 向 法 院 尋 求 披 露 調

解 通 訊 的 許 可 時 ， 能 夠 作 出 有 根

據 的 決 定 。  

3 5 .  草 案 第 10 ( 2 )條  披 露 調 解 通 訊 的 考 慮 過 於 寬 鬆 。 [ 仲 良

集 團 有 限 公 司 ( 立 法 會 C B(2 )8 02 / 11 -

我 們 深 信 ， 指 明 的 法 院 或 審 裁 處

在 聆 訊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提 出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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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(1 4 ) 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 建 築 師 學 會 ( 立 法

會 C B( 2 )8 19 /11 -1 2( 0 4 )號 文 件 ]  

許 可 申 請 時 ， 會 對 所 有 條 文 作 整

體 的 詮 釋 ， 考 慮 所 有 相 關 情 況 ，

並 審 慎 權 衡 就 每 宗 個 案 把 調 解 通

訊 保 密 或 披 露 的 需 要 。  

3 6 .  附 表 1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跟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的

涵 蓋 範 圍 與 調 解 及 仲 裁 規 則 之 間 可 能

存 在 衝 突 。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進 行 的

調 解 與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現 時 包 括

的 各 項 調 解 及 調 停 計 劃 類 似 。 要 求 把

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 進 行 的 調 解 摒 除 於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[ 香 港 銀 行

公 會 ( 立 法 會 C B(2 ) 89 2 / 11 - 12 ( 01 ) 號 文

件 ) ]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現 時 指 明 的

調 解 及 調 停 程 序 是 獨 立 的 法 定 制

度 。 我 們 知 悉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

的 建 議 涵 蓋 範 圍 和 調 解 及 仲 裁 規

則 屬 行 政 性 質 。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如

獲 通 過 ， 以 及 金 融 糾 紛 調 解 中 心

如 建 議 使 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4 條

所 界 定 的 調 解 ， 則 有 關 調 解 會 受

相 關 條 文 規 管 。 我 們 會 另 外 擬 備

文 件 ， 作 出 進 一 步 回 應 。  

3 7 .  附 表 1 第 1 2 項  不 應 把 根 據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(第 6 09 章 )第

3 2 (1 ) 條 進 行 的 一 般 調 解 摒 除 於 《 條 例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第 12 項 提 述

第 60 9 章 第 3 2 及 3 3 條 ， 旨 在 訂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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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 該 條 文 規 定 ， 香

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可 在 沒 有 按 協 議 安 排

委 任 調 解 員 的 情 況 下 委 任 調 解 員 。 [ 香

港 建 造 商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  64 5 /11 -

1 2 (0 3 )號 文 件 ) ]  

明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不 適 用 於 第 6 09

章 第 3 2 (3 ) 條 提 述 的 ―調 解 程 序 ‖ ，

使 第 6 09 章 第 3 2 條 所 指 的 ―調 解 —

仲 裁 ‖和 第 33 條 所 指 的 ―仲 裁 —調

解 — 仲 裁 ‖ 當 中 的 調 解 程 序 ， 按 立

法 原 意 受 第 6 0 9 章 的 相 關 條 文 規

管 。 這 些 條 文 包 括 第 33 ( 3 )及 3 3 (4 )

條 有 關 出 任 調 解 員 的 仲 裁 員 如 何

處 理 在 進 行 調 解 程 序 時 取 得 的 機

密 資 料 的 規 定 。 由 於 第 60 9 章 第

3 2 (1 ) 及 ( 2 ) 條 沒 有 提 述 ―調 解 程

序 ‖ ，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根 據 第

6 0 9 章 第 3 2( 1 ) 條 委 任 的 調 解 員 所

進 行 的 調 解 ， 如 不 屬 於 第 6 0 9 章

第 3 2 條 所 指 的 ―調 解 —仲 裁 ‖和 第

3 3 條 所 指 的 ―仲 裁 —調 解 —仲 裁 ‖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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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的 ―調 解 程 序 ‖， 則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附 表 1 第 12 項 不 會 把 有 關 調 解 摒

除 於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適 用 範 圍 。

儘 管 如 此 ， 當 局 會 就 明 確 提 述 第

3 2 (3 ) 條 提 出 修 訂 ， 以 釋 除 可 能 出

現 的 疑 慮 。  

3 8 .  其 他 意 見 — 

調 解 的 特 定 範 疇  

( i )  建 議 加 入 犯 罪 者 與 受 害 者 的 調 解

元 素 。 [循 道 衛 理 中 心 ]  

 

( i i )  建 議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加 入 家 事

調 解 的 元 素 。 [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會 (立

法 會 C B( 2 )8 19 /11 -1 2 (0 2 )號 文 件 ) ]  

 

(iii)  考 慮 區 分 家 事 調 解 員 與 一 般 調 解

員 。 [黎 錦 文 李 孟 華 律 師 事 務 所 ]  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旨 在 為 香 港 的 調 解

服 務 訂 立 一 個 規 管 框 架 。 反 映 各

個 界 別 的 特 定 元 素 可 因 應 香 港 調

解 服 務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作 出 考 慮 。

目 前 ， 不 同 的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為

家 事 調 解 員 及 非 家 事 調 解 員 訂 立

不 同 的 培 訓 和 資 格 評 審 要 求 。 我

們 認 為 在 現 階 段 無 需 為 施 行 《 條

例 草 案 》 而 對 兩 者 作 出 法 定 區

別 。 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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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9 .  其 他 意 見 — 

調 解 員 的 專 業 守 則  

( i )  應 考 慮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加 入 調

解 員 守 則 ， 例 如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

心 或 律 師 會 採 用 的 規 則 。 [ 香 港 公

教 婚 姻 輔 導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9 / 11 - 12 ( 05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調 解 員 申 報 利 益 的 問 題 。 [ 專 業 調

解 及 談 判 學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10)號 文 件 ) ]  

 

(i i i)  如 何 確 保 調 解 員 的 質 素 ? [專 業 和 解

顧 問 中 心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02 / 11 -

1 2 (0 1 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v ) 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加 入 《 香 港 調 解

守 則 》 內 有 關 調 解 員 角 色 和 責 任

2 0 09 年 6 月 公 布 的 《 香 港 調 解 守

則 》 已 獲 主 要 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採

納 ， 例 如 組 成 聯 合 調 解 專 線 辦 事

處 ( ―專 線 辦 事 處 ‖)的 8 間 機 構 。 每

間 機 構 都 設 有 完 善 的 投 訴 和 紀 律

程 序 ， 以 執 行 該 守 則 。 《 香 港 調

解 守 則 》 訂 明 ， 調 解 員 須 申 報 任

何 可 能 出 現 的 利 益 衝 突 情 況 。 當

局 認 為 沒 有 必 要 加 入 守 則 ， 作 為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一 部 分 ， 以 免 有

損 調 解 的 靈 活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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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規 定 。 [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會 (立 法 會

C B( 2 )8 19 / 11 - 12 ( 02)號 文 件 ) ]  

4 0 .  其 他 意 見 — 

調 解 員 的 法 律 責 任 及 豁 免

權  

( i )  保 障 調 解 員 免 遭 專 業 索 償 。 考 慮

是 否 強 制 調 解 員 投 保 。 [ 專 業 和 解

顧 問 中 心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02 / 11 -

1 2 (0 1 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調 解 員 的 法 律 責 任 。 參 考 《 仲 裁

條 例 》 第 10 4 條 。 [民 主 建 港 協 進

聯 盟 ； 香 港 營 造 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7) 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

和 解 中 心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02 / 11 -

1 2 (0 9 )號 文 件 ) ]  

 

(i i i)  建 議 加 入 調 解 員 彌 償 條 款 ， 原 因

是 投 保 對 兼 職 調 解 員 來 說 可 能 負

工 作 小 組 認 為 不 應 為 調 解 員 提 供

法 定 豁 免 權 。 ( 請 參 閱 《 調 解 工 作

小 組 報 告 》 ( ―報 告 ‖ ) 的 建 議 3 9 。 )

有 人 建 議 就 義 務 及 社 區 調 解 提 供

局 部 豁 免 權 。 調 解 專 責 小 組 轄 下

的 《 調 解 條 例 》 組 已 考 慮 這 建

議 ， 並 建 議 無 須 為 調 解 員 提 供 法

定 豁 免 權 。 調 解 員 可 選 擇 購 買 專

業 彌 償 保 險 。 部 分 調 解 服 務 提 供

者 已 為 其 名 冊 上 的 調 解 員 安 排 購

買 團 體 專 業 彌 償 保 險 。  

 

http://www.legco.gov.hk/yr11-12/chinese/bc/bc52/papers/bc520113cb2-819-2-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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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 太 重 。 可 參 照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第

1 04 條 ，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加 入 調 解

員 須 負 局 部 法 律 責 任 的 條 款 。 [ 建

造 業 議 會 ]  

 

( i v )  考 慮 訂 明 調 解 員 豁 免 權 事 宜 。 [ EC 

H ar r i s  ( HK )  Li m i t ed ； 香 港 工 程 師

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 83 1 / 11 - 12 (0 1 )

號 文 件 )； 香 港 調 解 仲 裁 中 心 (立 法

會 C B1 03 4 / 11 - 12 (01 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v ) 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給 予 調 解 員 豁 免

權 的 做 法 並 不 常 見 。 對 於 《 條 例

草 案 》 沒 有 加 入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第

1 04 條 並 無 異 議 。 [ 香 港 律 師 會 (立

法 會 C B( 2 )8 19 /11 -1 2 (0 3 )號 文 件 )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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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訂 明 為 調 解 員 提 供 彌 償 。 應 考 慮

為 義 務 調 解 及 學 校 和 社 區 調 解 訂

立 豁 免 條 款 。 [ 仲 良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( 立 法 會 C B( 2 )8 02 / 11 -1 2 (1 4) 號 文

件 ) ]  

4 1 .  其 他 意 見 — 

經 調 解 的 和 解 協 議 的 執 行  

( i )  可 予 執 行 的 經 調 解 的 和 解 ， 並 非

另 一 份 可 引 致 日 後 訴 訟 的 合 約 。

[ 專 業 和 解 顧 問 中 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02 / 11 - 12 ( 01) 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

測 量 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2 ) 80 2 / 11 -

1 2 (1 2 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《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人 民 調 解 法 》

訂 有 程 序 ， 讓 雙 方 當 事 人 共 同 就

由 人 民 調 解 委 員 會 達 成 的 調 解 協

工 作 小 組 建 議 ， 在 擬 議 調 解 法 例

中 ， 不 必 包 括 強 制 執 行 經 調 解 的

和 解 協 議 的 法 定 機 制 。 這 是 報 告

中 的 建 議 41， 而 當 局 在 20 1 0 年 已

就 報 告 進 行 了 3 個 月 的 公 眾 諮

詢 。 這 項 建 議 得 到 公 眾 支 持 。

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就 是 建 基 於 在 公 眾

諮 詢 中 得 到 公 眾 廣 泛 支 持 的 建

議 。  

 



29 

編號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條 文  意 見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議 ， 向 人 民 法 院 申 請 司 法 確 認 。

建 議 香 港 採 用 類 似 的 機 制 [ 香 港 城

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]  

與 內 地 的 制 度 不 同 ， 香 港 並 無 類

似 人 民 調 解 委 員 會 的 組 織 。 我 們

並 不 建 議 設 立 新 的 機 制 ， 讓 經 調

解 的 和 解 協 議 在 沒 有 任 何 進 行 中

的 法 律 程 序 的 情 況 下 ， 可 提 交 法

庭 作 司 法 確 認 。  

4 2 .  其 他 意 見 — 

調 解 員 的 委 任  

( i )  訂 明 在 沒 有 按 協 議 安 排 調 解 員 的

情 況 下 委 任 調 解 員 。 [ 香 港 測 量 師

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 80 2 / 11 - 12 (1 2 )

號 文 件 ) ；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( 立 法 會

C B( 2 )8 92 / 11 - 12 ( 01)號 文 件 ) ]  

 

( i i )  建 議 加 入 ―選 擇 調 解 員 的 決 定 ‖的 條

款 ， 並 進 一 步 詳 述 調 解 當 事 人 與

調 解 員 達 成 協 議 的 方 法 。 [ 香 港 工

程 師 學 會 ( 立 法 會 C B( 2 )8 31 / 11 -

調 解 是 一 個 靈 活 的 程 序 ， 當 事 人

可 以 聘 用 自 己 所 選 擇 的 調 解 員 。

調 解 服 務 提 供 者 ， 例 如 專 線 辦 事

處 可 協 助 當 事 人 物 色 符 合 要 求 的

調 解 員 。  

 



30 

編號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條 文  意 見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1 2 (0 1 )號 文 件 ) ]  

 

 

 

律 政 司  

2 0 12 年 3 月  


